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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交易资金存管签约申请书

2010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不填
	客户填写
	客户名称：个人客户填写姓名，机构客户填写企业名称

	
	证件种类：身份证或企业营业执照（与交易所开户一致）； 
	证件号码：18位第二代身份证或其他证件号码；营业执照号

	
	客户性质：口个人客户  口机构客户
	资金账号：15位的交易所投资者交易资金帐号

	
	银行账号/卡号：个人客户：16位光大客户银行卡号。机构客户17位帐号

	
	联系电话：客户手机，客户自填
	联系地址：如实填写，客户自填

	
	邮政编码：如实填写，客户自填
	机构联系人姓名：如实填写，客户自填

	
	机构客户授权人姓名：授权委托人（可与指定联系人为同一人）
	机构客户授权人证件号码：授权委托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的证件号码

	客户须知

1、天津贵金属交易所（以下简称交易所）交易资金存管业务，是指将客户现货延迟交收交易的资金由银行第三方存管，存管银行为客户提供转账、资金存取、资金变动的查询服务。

2、“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交易存管”业务办理时间限制在交易所规定的交易日，即营业日的 9 ：00－ 17 ：00  。

3、办理“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交易资金存管”业务的单位或个人，应严格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业务转账。

4、申请办理“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交易资金存管”业务的个人需携带：本人有效证件（原件）、贵金属资金台账卡（如未提供贵金属资金台账卡，可只提供贵金属资金账号）、以及光大银行借记卡，并确保资金台帐卡资料与阳光卡记载相关资料完全相同。

5、申请办理“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交易资金存管业务”的单位需携带：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、法人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，银行结算账户、贵金属资金台账卡（如未提供贵金属资金台账卡，可只提供贵金属资金账号），法人授权委托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，授权人有效身份证件，并确保资金台帐卡资料与银行结算帐户记载相关资料完全相同。

6、如有疑问，可拨打光大银行咨询电话：95595或到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咨询。



	银行填写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银行签章）

	机构客户：预留印鉴：

授权人签章：
	个人客户：本人已详细阅读客户须知，对以上交易确认无误。

客户签章：


主管：             复核：                 经办：

(第一联 银行留存为白底黑字；第二联 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留存为白底绿字； 第三联客户留存 为白底紫字。)

         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交易资金存管（对私）转账申请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填写日期
	客户填写
	姓名：个人客户填写姓名
	证件号码：18位第二代身份证

	
	卡号：个人客户16位，光大客户银行卡。
	转账金额
	千
	百
	十
	万
	千
	百
	十
	元
	角
	分

	
	资金账号：15位的交易所交易资金帐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金额大写：注意大写
	币种：口人民币  

	
	转账方式：口入金     口出金

	银行填写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银行签章）
	本人已详细阅读客户须知，对以上交易确认无误。

。

客户签章：


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复核：             经办：

(第一联 银行留存 为白底黑字；第二联 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留存为白底绿字；第三联客户留存 为白底紫字。)

